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叡揚資訊(下稱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成經濟、環境及社會之進步，

並期許合作之供應商能採用相同準則，一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特依據本公司「公

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制定本「供應商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要求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之供應商，在其所有業務活動範圍內皆應符合經營所在國的法

律規範並遵循本準則。 

一、勞工人權 

本公司支持《世界人權宣言》、《商業與人權框架》、《全球盟約》、《國

際勞動組織公約》等各項國際人權公約所揭櫫之原則，並針對供應商訂定以

下規範。 

1. 多元包容，禁止歧視 

供應商應尊重勞工的基本人權，提倡多元包容、反對歧視。於就業、雇用條

件、薪酬、福利、訓練、考評與升遷機會等各方面，不因性別、性傾向、種

族、階級、年齡、婚姻、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容貌、

五官、身心障礙為由，而為差別待遇或任何形式歧視。 

2. 員工薪資與福利條件 

供應商應遵守所有涉及員工與商業經營相關之營運所在地國家勞動法規，

符合與工時、加班、最低薪資及員工福利有關之法令，並應提供員工資訊，

傳達工作條件、工資明細，且準時支付工資，不得以懲戒目的扣除員工薪資。 

3. 禁止強迫勞工及非人道待遇 

供應商不支持強迫勞工與聘用非法買賣之勞工，不得以任何名義扣押勞工

之身分證明文件(包含身分證、護照、工作證等)作為聘用條件。且不得威脅

員工或使員工受到非人道之待遇，包含性騷擾、霸凌、體罰、精神脅迫、身

體脅迫或辱罵等不當情事。 

4. 嚴禁聘僱童工 

供應商應遵守相關國際標準和國內法規，嚴禁聘用未滿 16 歲以下童工。 

5. 尊重結社自由及集體協商 

供應商應尊重員工享有自由結社的合法權利，員工得依據當地法律自由參

加集會結社、依個人意願參加工會組織、參與集體協商，供應商不得因員工

參與上述活動而有不平等薪資待遇或聘用條件。供應商應以開放的態度鼓

勵員工與管理階層針對工作環境及管理方式表達意見及溝通討論，共同解

決相關問題。 

6. 員工培訓與職涯發展 

供應商應依職務需求提供適當且必要的教育訓練，以利員工履行受雇職責

之需；並依照員工的能力，透過公正的績效考核，提供公平的升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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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與安全  

1. 工作安全制度 

供應商應建立完善的安全工作制度及管理機制以降低勞工之職業安全風

險，並提供適當教育訓練，遵守有關勞工健康和安全工作環境之相關法律規

範，針對勞工事故建立回報與檢討機制。  

2. 安全衛生環境 

供應商應提供員工安全及衛生的工作環境與完善的保護設備，確保其營運

活動不會導致員工或他人直接或間接之危害。勞工有權拒絕在不安全的工

作環境下工作直至供應商管理層消除他們的顧慮，而無需擔心受到任何懲

處。 

 

三、環境  

1. 建立環境管理制度 

供應商應遵守環境保護相關法規，建立具體環境管理制度與程序，有效落實

環境永續發展之目標。並視其產業特性，在營運管理中導入適當的環境安全

管理準則，例如導入生命週期評估或能源管理系統 ISO 50001。 

2. 減少環境汙染 

供應商在其營運範圍內應盡可能避免產生水、空氣與土地汙染等，如無法完

全避免，其排放、處理或廢棄程序應符合相關環保法規，並採行最佳可行的

污染防治和控制 技術之措施，盡最大努力減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不利影

響。  

3. 善用自然資源  

供應商使用之相關原物料與製程應以考量環境保護及珍惜自然資源為原

則，於製程 中避免使用危害環境物質，提升物料/資源使用效率，鼓勵重複

使用或延長使用物料 或產品，以減少對環境之負面衝擊。  

4. 採購環境認證產品  

供應商應考量採購及提供經第三方認證的環境友善產品，鼓勵整體供應鏈

邁向綠色 製造及採購。 

 

四、道德規範  

1. 誠信經營  

供應商應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遵守本公司之「誠信經營守則」，促進

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  

2. 公正公平的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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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不得有賄賂、貪污等行為，嚴禁提供/收受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人員任

何利益，包含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佣金、回扣、餽贈、職位、服務、優

待等。如供應商有知其員工或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人員違反上述情事，應立即

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不正

當利益告知本公司，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本公司調查。 

 

五、資訊安全與隱私保護 

供應商應遵守本公司所定之資訊安全條款，並應合理保護業務往來的業務

資訊及個人資料，供應商如需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全部或部份時，

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並應依合約規定採取必要安全措施，防

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供應商或其工作人員有違反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情事者，應即通知本公司，並儘速採行補救措施。 

 

本公司期許供應商在其商業營運中，一同積極遵守此準則，如有違反本準則之情

事，將評估情節之嚴重性後敦促改善或停止與其商業往來，本公司也鼓勵供應商

舉報違反本準則或不當行為，以積極與供應商一同落實永續發展。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